
证券代码：002450         证券简称：康得新        公告编号：2016-033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全年总体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年3月25日，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批准境外发行债务融资全年总体方案的

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同意公司已有或新设下属境外注册公司在未来12月以内在境外进行债

务融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贷款、债券等（下称：债务融资）。 

二、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办理

债务融资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在累计人民币35亿元或等额外币的上限内决

定每一次债务融资的具体方案、条款、交易文件以及其他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借款或发行主体、债务种类、债务融资形式、币种、规模、市场、利率、期限、

采取公司或公司的其他境内子公司提供担保或其他增信方式及相应条件、募集资

金用途、上市地点及一切相关申请事宜（如适用）等； 

2、与债务融资相关的其他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为每一次银行贷款或其他债

务融资聘请中介机构，办理向审批机构申请本次发行的事项，制作及签署所有必

要的法律文件及市场推广材料等； 

3、如监管部门发行政策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须由股东大会重新表决的重大事项外，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

内，可依据监管部门的意见或当时的市场条件对本次发行的具体方案等相关事项

进行相应的调整； 

4、办理其他与债务融资相关的事宜。 

以上授权自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之日起12个月有效。 



本债务融资全年总体方案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融资结构，符合公司的发展

战略。同时，可以拓宽未来融资渠道，有助于建立国际市场知名度。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日期另行通知。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江苏康得新复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年25日         




